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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在履

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集中统

一领导。主要职责是：负责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制度，负责生

态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负责监督管理市减排目

标的落实，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指导协调和监督

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负责民用核与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负

责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理，负责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负责

应付气候变化工作，组织开展全市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统一

负责全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组织指导和协调生态环境宣传

教育工作，开展生态环境科技工作，开展生态环境合作交流，

完成市委、市政府和省生态环境厅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4 年，在省生态环境厅党组和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我局党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

署和省厅工作安排，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持续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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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工程”，全力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以高水

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情况 

1、坚持改革创新、服务大局，大力推动全市经济绿色

高质量发展。一是着力提升行政审批效能。环评审批持续提

速，时限压缩超过 30%。全年实施可计豁免环评项目超 140

个、简化环评编制内容项目 35 个。二是全力保障环境资源

要素。优化重点项目专班服务，全流程保障项目环评办理，

96 个重点建设项目高效完成环评手续。创新开展环境资源要

素预分配制，累计为涉 VOCs 环评项目落实排放指标超 440

吨。加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选址研判，共对 50 批次 142 个

招商项目进行细致评估，确保项目合规准入、少走弯路。三

是深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组织完成《江门市“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修订，提前评估招商引资重点项目

139 个，指导园区产业发展规划主动衔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要求。 

2、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一是深入实施空气质量全面提升行动。全面完成 171

家企业低效 VOCs 治理设施升级淘汰、186 家塑料制品行业企

业整治提升、170 家加油站摩托车专用加油枪改造等年度重

点减排任务。建立智慧环保大气环境综合生态“一张图”，

科学落实污染天气“防重抢轻”要求，累计启动 98 天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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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污染天气应对。二是深入实施碧水攻坚行动。以生猪养

殖污染治理作为治水攻坚的重要突破口，实施最严格的整治

要求。408 家“白名单”养殖场中已有 370 家完成粪污处理

设施装备提档升级并入水调试。逐步补齐城乡生活污水治理

短板，新增 0.9 万吨/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新建 99.5

公里城镇生活污水管网、15.22 公里工业污水收集管网，11

座城市污水厂主干管实现“厂网一体化”运维，完成 17 个

住宅小区生活污水治理。三是深入实施土壤污染防治攻坚行

动。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完成 55 个地块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评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 100%。推进农用地分类

管理，全市已完成安全利用类措施面积 17.65 万亩，实现严

格管控类措施面积 2859 亩。四是高质量完成省“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成效评估，打造“新能源电池无废产业链”绿色低

碳发展模式、“无废陈皮产业链”高值化利用模式等富有特

色的江门路径。 

3、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任务清单，进一步

优化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机制。2024 年由我局牵头的 7 项市政

府重点工作任务全部按时完成。一是制定实施《江门市 2024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深入推进工业源、移动源、面

源污染防治，全面开展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排查整治

和涉气重点源自动监控专项整治，以柴油车为重点深化移动

源污染防治，强化污染天气精准应对，加强臭氧和 PM2.5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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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理，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二是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整改扎实推进。统筹制定《江门市贯彻落实第二轮省

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整改任务已完成 25

项，剩余 30 项均达到时序进度。三是以潭江流域水质提升

为核心，统筹实施生活污水治理、工业污染防治、农业污染

防治、重点支流综合治理等重点任务，巩固提升牛湾国考断

面水质达标攻坚成效，实现地表水国考、省考断面水质优良

比例 100%。四是完成完成 2024 年江门市“无废城市”建设

工作任务，在全省首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成效评估排名

第一。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1、部门整体支出完成情况 

全年总支出完成 6,479.34 万元，为市人大审议本部门

预算总支出 7,194.89 万元的 90.05%，减支 90.05 万元，减

9.95%。 

2、支出完成主要构成情况 

人员支出完成 2,809.24 万元，为市人大审议通过本部

门预算支出 2,693.95 万元的 104.28%；日常公用支出完成

242.55 万元，为市人大审议通过本部门预算支出 276.01 万

元的 87.88%；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完成 368.39 万元，为

市人大审议通过本部门预算支出 342.74 万元的 107.48%；项

目支出完成 3,065.98 万元，为市人大审议通过本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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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3,882.19 万元的 78.98%；事业单位经营支出完成 0 万

元, 为市人大审议通过本部门预算支出 0 万元的 0%；上缴上

级支出 0 万元，为市人大审议通过本部门预算支出 0 万元的

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万元，为市人大审议通过本部门

预算支出 0万元的 0%；结转 2025 年支出 584.11 万元。 

3、减支的主要原因 

财政拨款减支 715.55 万元，主要原因是一是上级下达

的专项资金经市政府审批同意后转移支付至各县(市、区)使

用，二是根据上级严控一般性支出有关规定和市政府有关批

示精神，对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资金项目进行了压减。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2024 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持续改善，绿色

动能不断释放、生态底色愈发凸显。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优化，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创“十四五”以来最好水平，同比改

善 2.2 个百分点。综合指数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同比改善 0.6%。PM2.5 浓度达 22.5 微克/立方米，优于省考

核目标要求且连续五年优于世界卫生组织过渡期第二阶段

标准。水环境质量实现“三个 100%”，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率 100%，全市 15 个地表水国考、省考

断面水质优良率 100%，4条主要入海河流水质达标率 100%，

在全省城市省考断面水环境质量中位列第 8，水质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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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全市重点建设用地安

全利用率保持 100%，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连续 4 年稳定在

95%以上，“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成效评估得分在全省第一

批试点城市中位列第 1。服务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全年共

审批环评项目 1098 个，计划总投资额约 825 亿元，在全省

率先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并顺利通过国家评估。全市

生态环境安全形势稳定，全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环境突发事

件。我局 2024 年部门整体绩效自评为优。 

（二）履职效能分析 

1、项目支出情况 

我局 2024 年项目实际支出 3,065.98 万元，其中，涉及

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和各项上级考核指标的项目的预算资

金使用情况及项目具体说明如下： 

（1）环境保护管理经费实际支出 298.37 万元。包含环

保统计与调查 13.8 万元，环保专项资金及环保项目评审费

169.76 元，环境保护宣传工作经费 28.09 元，环境保护执法

经费 74.49 万元，核应急工作经费 3.36 万元，执法服装经

费 0.93 万元，信息网络维护及软件购置更新 0.48 万元，固

体废物处理服务及污染事故处理工作经费 2.68 万元，机动

车排气污染检测监测运行费 4.78 万元。 

（2）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实际支出 881.85 万元。包含污

染防治资金 477.62 万元，环境监管能力建设资金 404.2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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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3）结转以前年度省级以上环保专项资金预算实际支

出 525.96 万元。根据省生态环境部门对生态环境管理工作

要求，开展江门市柴油货车 OBD 在线监控服务、江门市市级

考核断面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点（一期）建设、江门市 2024

年涉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企业管控支撑服务、江门市大

气污染重点区域人工智能监控服务、机动车尾气遥感监测购

买服务、江门市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点位优化调整等业务。 

（4）2024年度省污染防治攻坚战资金支出720.44万元，

包含水污染防治和省内外流域生态补偿 62 万元，大气污染

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 191.29 万元，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99.98 万元，固体废物与化学品污染防治 295.37 万元，生态

环境监管与督察 41 万元，核与辐射安全及污染防治 30.8 万

元。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实现程度。 

（1）数量指标方面 

2024 年出动执法人员 1595 人次，达到约 1500 人次的预

期绩效目标； 

2024 年生态环境执法检查企业 647 家，达到约 500 家的

预期绩效目标； 

2024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评估数 59 个，达到不少于 57 个

的预期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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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刊登媒体宣传专版个数 3个，达到不少于 3 个预

期绩效目标； 

2024 年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场次数 4场，达到不

少于 3场的预期绩效目标。 

2024 年完成检查营运柴油车用车大户 69 家，达到不少

于 69 家的预期绩效目标； 

2024 年完成重点单位周边土壤监测 40 家，达到不少于

40 家的预期绩效目标； 

2024 年新增完成农村环境整治的行政村 65 个，达到 65

个预期绩效目标； 

2024 年检查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118 家，达到不少于

95 家预期绩效目标； 

2024 年检查营运柴油车用车大户 63 家，达到不少于 61

家的预期绩效目标。 

（2）质量指标方面 

依法按时答辩、出庭应诉率达到 100%的预期绩效目标； 

地表水水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完成省下达的任

务目标，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达到 100%的

预期绩效目标； 

环评评估率 100%，达到 100%的预期绩效目标； 

重点排污单位传输效率为 97.2%，达到≥95%的预期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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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3）时效指标方面 

空气、水质量情况发布及时率为 100%，达到≥90%的预

期绩效目标。 

（4）社会效益指标方面 

网络安全重大事故发生数 0起，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突发环境事件处理率 100%，达到 100%的预期绩效目标。 

（5）生态效益指标方面 

2024 年 PM2.5 年均浓度为 22.5 毫克/立方米，达到不大

于 35 毫克/立方米的预期绩效目标。 

（6）可持续影响指标方面 

固体废物规范化环境监管水平随着处理量越高不断提

高，达到预期绩效目标。 

（三）管理效率分析 

我局高度重视资金的规范使用管理工作：一是结合部门

年度工作计划和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任务，精准编制预算，

通过内部研讨使预算编制更加贴合实际需求。二是确保绩效

目标具体、可衡量、可实现，为每个预算项目制定详细绩效

指标，涵盖数量、质量、时效、社会效益等维度。三是加大

对各级专项资金预算执行和绩效目标实施情况的监督，严格

落实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双监控”机制，强化过程监督和

环节管控，及时纠偏纠错并做好考评（验收）及绩效评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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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形成闭环管理。 

2024 度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取得较好成效：一是厉行节约

过紧日子，根据市财政压减支出工作要求，2024 年度完成市

本级财政支出指标压减金额为 237.43 万元。同时，从严控

制“三公”经费开支，全年实际支出比预算有所节约。“三

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25.28 万元，完成预算 35 万

元的 72.23%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 0万元，

完成预算 0 万元的 0% ；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决算为 24.23

万元，完成预算 32.44 万元的 74.69%；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为 1.05 万元，完成预算 2.56 万元的 41.02% 。三是落实好

政府采购工作，涉及政府采购项目金额 996.51 万元，政府

采购执行率 100%；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工作，我局设置固定资

产明细账和卡片账，配置合理、使用合规，每年定期盘点部

门资产。四是根据市财政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有关要求，按

期完成 2024 年度部门及各直属事业单位预算公开工作及

2023 年度部门及各直属事业单位决算公开工作。 

（四）就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

施。 

无。 

三、其他自评情况 

完成江门市 2023-2024年中央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监

督自查工作、江门市 2024 年中央及省级专项资金绩效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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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四、上年度绩效自评或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整改情况 

1、针对部分指标未到预期目标情况，我部门针对每个

未达标指标从预算编制的精准度、执行过程中的外部环境变

化等多方面展开深入分析，按规定程序及时调整下一年度预

算和绩效目标。 

2、效益指标未全面反映部门该年度预期目标情况，我

部门全面梳理现有效益指标与年度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分

析未能全面反映的原因，重新审视部门年度预期目标，结合

年度工作计划对效益指标进行系统优化。 


